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合同审签表
	合同编号
	
	经办人
	

	合同名称
	
	合同金额
	

	签约各方
	甲方
	

	
	乙方
	

	
	履行时间
	年  月  日-    年  月  日

	合同
简要内容
	

	法律顾问意见
（重大合同）
	

	申请
部门意见
	
	经费来源
部门意见
	年 

	纪检监察岗
意见
	
	财务与校园管理部意见
	年   

	 分管校区领导意见
	

年    月    日

	总会计师
意见
	

年    月    日

	管委会主任意见
	

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、一般合同，金额10万以下的由财务与校园管理部主管领导最终审批。
2、一般合同，金额10-20万的由业务分管校区领导最终审批。
3、一般合同，金额20万以上的由总会计师最终审批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重大合同由管委会主任最终审批。
